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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旧机电产品进口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保护人的健康或者安全，保护动物、植物的

生命或者健康，保护环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

口商品检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以及《中

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等

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将重点旧机电产品进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的行为。 
  境外进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或海关保税监管场所的重点旧机电产品，以及（境内）区

外进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后再出区的重点旧机电产品，不适用本办法。 
 
  境外进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或海关保税监管场所的重点旧机电产品，再从海关特殊监

管区域或海关保税监管场所进入（境内）区外的重点旧机电产品，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重点旧机电产品是指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人的健康或者安全、动植

物的生命或者健康、污染环境的旧机电产品。对重点旧机电产品实行限制进口管理。 

  第四条 《重点旧机电产品进口目录》纳入《进口许可证管理货物目录》，由商务部会

同海关总署、质检总局制定、调整并公布。 

  第五条 商务部负责全国重点旧机电产品进口管理工作。 

  第六条 重点旧机电产品进口实行进口许可证管理。商务部负责重点旧机电产品进口申

请的审批工作，商务部配额许可证事务局负责《进口许可证》（见附件 1）的发证工作。 

  第七条 重点旧机电产品进口应由最终用户提出申请。进口重点旧机电产品用于翻新

（含再制造）的，应由具备从事翻新业务资质的单位提出申请。 

  第八条 申请进口重点旧机电产品，申请进口单位应当向商务部提供以下材料： 
 



  （一）申请进口的重点旧机电产品用途说明。 
 
  （二）《机电产品进口申请表》（见附件 2）。 
 
  （三）营业执照（复印件）。 
 
  （四）申请进口的重点旧机电产品的制造年限证明材料。 
 
  （五）申请进口单位提供设备状况说明。 
 
  （六）其他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需要提供的文件。 

  第九条 从事翻新业务进口重点旧机电产品的单位，国家规定有资质要求的，除提供第

八条所列材料外，还须提供资质证明文件。 

  第十条 进口旧船舶的申请进口单位，须提供第八条第一至第三款所列材料以及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事局出具的《旧船舶进口技术评定书》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局出具

的《旧渔业船舶进口技术评定书》。 

  第十一条 进口单位可以通过网上申请或书面申请向商务部提出重点旧机电产品的进口

申请。 
 
  书面申请程序：（1）申请进口单位可到发证机构领取或从商务部授权网站（http：
//www.chinabidding.com）下载《机电产品进口申请表》（可复印）；（2）按要求如实填

写《机电产品进口申请表》（须在规格型号栏中填写设备制造日期，旧船舶类则填写技术

评定书号）；（3）同时提供本办法第八条至第十条规定的相关书面材料；（4）地方、部

门机电办核实相关材料后报商务部。 
 
  网上申请程序：（1）申请进口单位登录商务部授权网站（http：
//www.chinabidding.com），进入机电产品进口许可证申领系统；（2）按要求如实在线填

写《机电产品进口申请表》（须在规格型号栏中填写设备制造日期，旧船舶类则填写技术

评定书号）；（3）地方、部门机电办核实相关信息后报商务部。 
 
  网上申请时不能随《机电产品进口申请表》一并提交的本《办法》第八条至第十条规

定的相关书面材料，应经相应的地方、部门机电办核实后报商务部。 
 
  申请进口单位所提供的申请材料应当真实、有效。 

  第十二条 申请进口单位申请材料齐全后，商务部应正式受理，并向申请进口单位出具

受理通知单。 
 
  商务部如认为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应在收到申请材料后的 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



知申请进口单位，要求申请进口单位说明有关情况、补充相关文件或对相关填报内容进行

调整。 

  第十三条 正式受理申请后，商务部如认为有必要，可征求相关部门或行业协会的意

见。 

  第十四条 商务部应当遵循下列要求审核申请： 
 
  （一）申请进口重点旧机电产品应当符合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要求，符合保护人的

健康或者安全、动植物的生命或者健康的要求。 
 
  （二）申请进口重点旧机电产品须符合我国有关安全、卫生、环境保护等国家技术规

范的强制性要求。 
 
  （三）申请进口单位所申请进口的重点旧机电产品应当与其经营范围相符合。 
 
  （四）申请进口单位连续 3 年内无走私罪、走私行为，偷、逃汇，倒卖进口证件等不

法行为。 
 
  （五）遵守其它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 

  第十五条 商务部应在正式受理后 20 日内决定是否批准进口申请。 
 
  如需征求相关部门或行业协会意见的，商务部应在正式受理后 35 日内决定是否批准

进口申请。 

  第十六条 商务部配额许可证事务局凭商务部的批准文件发放《进口许可证》。 

  第十七条 申请进口单位凭进口旧机电产品备案相关证明及其他相关单证向检验检疫机

构办理检验手续，检验检疫机构对符合条件的产品出具《入境货物通关单》（备注栏内标

注“旧机电产品进口备案”字样）。 

  第十八条 进口重点旧机电产品经过检验检疫合格后，方可进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及其委托机构负责对进口旧船舶进行检验；中国渔业船舶检验

局负责对进口旧渔船进行检验；中国民航总局负责对进口旧飞机进行检验。 
 
  质检总局及其授权机构负责对其他所有进口重点旧机电产品进行检疫，并负责对进口

除旧船舶和航空器之外的重点旧机电产品进行检验； 

  第十九条 《进口许可证》一式四联。 
 
  进口单位凭《进口许可证》对外签约，向银行购汇，并持《进口许可证》（“商品名



称”栏后标注“（旧）”字样）和《入境货物通关单》（备注栏内标注“旧机电产品进口备

案”字样）向海关办理通关手续。 

  第二十条 《进口许可证》实行“一批一证”或“非一批一证”管理。 
 
  “一批一证”是指同一份《进口许可证》不得分批次累计报关使用。 
 
  “非一批一证”是指同一份《进口许可证》在有效期内可以分批次累计报关使用，但累

计使用不得超过十二次。海关在《进口许可证》原件（第一联）“海关验放签注栏”内以正

楷字体批注后，海关留存复印件，最后一次使用后，海关留存正本。 

  第二十一条 《进口许可证》有效期为 1 年，且当年有效，特殊情况下需要跨年度使用

时，有效期最长不得超过次年 3 月 31 日。 
 
  在有效期内因特殊原因需要变更《进口许可证》中有关项目内容的，进口单位应当持

原《进口许可证》到原发证机构申请办理变更换证手续；原发证机构应当收回旧证。实际

用汇额不超过原定用汇额 10%的，不需变更《进口许可证》。 
 
  因特殊原因需要对《进口许可证》延期的，进口单位应当在有效期内到原发证机构申

请办理延期换证手续，《进口许可证》只能延期 1 次，最长可延长 3 个月。 
 
  实行“非一批一证”的《进口许可证》需要延期或变更，核减原证已报关数量后，按剩

余数量发放新证。 

  第二十二条 《进口许可证》如有遗失，进口单位应当立即向原发证机关挂失。经原发证

机关核实后，如无不良后果，予以重新补发。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商务部、海关总署、质检总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二 ΟΟ八年五月一日起施行。 
 
  附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许可证 
  附件 2：机电产品进口申请表 
 
 


